附件5:

钢琴特长审定条件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:

    1．大学音乐专业主修钢琴；

 2．大学期间参加院（系）钢琴独奏或合奏表演二等奖（前六名）及以上；

 3．县市级及以上钢琴独奏或合奏表演获二等奖（前六名）及以上。

 4．钢琴考级获八级及以上。
